
29. 監察院調查史前文化博物館閒置案 

促使正式對外營運 

∼緣起與發現∼ 

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（下稱史前館）附設「學術

活動中心」，耗資近新臺幣（下同）2 億元興建，屬四星級

旅館規模，惟閒置 8 年未啟用，案經監察院立案調查發現，

史前館以學術活動中心非核心附屬設施，事先疏於規劃室

內配置需求，亦未依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(下稱前經建

會)審議結論以小型會議室及少量單人宿舍辦理規劃；教育

部又未確實督導，致實際興建結果，除與前經建會審議結

論不符外，且增加工程費用，並閒置 8 年餘尚未啟用。 

∼改善與處置結果∼ 

案經監察院完成調查並持續追蹤後，已於 99 年 7 月 1

日以「台東文旅休閒行館」正式對外營運，依合約規定提

供史前館公務使用住宿(99-100 年節省公帑計 252,000

元)。截至 102 年 1 月該館除與當地學校建教合作外，並

聘任 19 名當地原民學子，佔員工總數 70%。當年住房率

達 57%，較 101 年成長 17.5%。 

史前館學術活動中心於尚未委外營運前，積極與相關

單位合作辦理各項活動，活化住宿設施 (節省公帑計

438,400 元)；98 年維護費用，由該館自行支應 248,234

元。本案於 102 年 3 月 14 日結案。 


